
平凉市入河排污口监督性监测服务项目

中标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ZXGJZC24-008

二、项目名称：平凉市入河排污口监督性监测服务项目

三、中标信息：

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地址
中标金额

（万元）

甘肃中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柳湖西

路 13号
79.3847

四、主要标的信息：

服务类

名称 服务内容 服务时间 服务要求
服务

标准

平凉市入

河排污口

监督性监

测服务项

目

对全市96个入

河排污口开展

监督性监测工

作，结合入河

排污口设置论

证报告及设置

许可决定书、

环评报告及相

关批复文件、

排污许可证等

监管要求，筛

选确定监测因

在合同签

订后365天

1.采样要求

（1）采样断面的设置应结合

实地踏勘情况，在排污口入

河前出口处采样。

（2）对存在问题的入河排污

口或达不到规范化建设的入

河排污口，第三方应汇总上

报市生态环境局，市局督促

开展规范化建设，达到具备

采样条件。

（3）采样人员均全部通过岗

前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熟

合格



子。

2.必测项目：

流量、水温、

pH、化学需氧

量、氨氮、总

磷、总氮。

3 选测项目：根

据入河排污口

排放污水性质

选择特征因子

开展监测。

4.监测频次：

按季度开展监

测。若存在企

业季节性或间

歇性生产导致

部分季度无法

取样监测情

况，可适当减

少监测次数，

并将具体情况

上报省生态环

境厅。

知水样固定、保存、运输条

件，每个断面采样至少 2 名

采样员参加，采样时要详细

记录现场采样情况，填写水

质现场采样记录表，切实做

好现场经纬度记录，并在相

应 APP 中拍摄方位照片。

（4）无法采样的排口需进行

具体情况说明，做好记录并

进行拍照。

2.流量监测

（1）有计量设施的入河排污

口按照计量设施统计废污水

流量。

（2）无计量设施的入河排污

口对于排污渠道，可结合具

体条件采用流速仪法、浮标

法、容积法等测量方法。流

速仪法：根据水深和流速大

小选用。测量时间不少于

100s。浮标法：适用于底部

平滑、长度>10m、无弯曲的

排污渠道。容积法：适用于

每分钟废污水量小于 1m3 的

排污口测定。

对于排污管道，可选用文氏



管、孔板、电滋流量计、便

携式超声波流量计等测流仪

器设备进行测流。施测前 3

天该区域应无明显降水。

3.样品采集与保存

样品采集应严格按照《地表

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91-2002）中相关要

求开展。按照比例采集现场

平行样，需要时对样品固定。

4.样品流转

（1）采样人员应严格按照规

范和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开展

样品流转工作。

（2）接样人员在样品交接过

程中，应对接收样品的质量

状况进行检查，检查内容主

要包括：样品标识、样品数

量、包装容器、保存温度、

样品应送达时限等。

（3）在样品交接过程，接样

人员如发现送交样品有下列

严重质量问题，应拒收样品：

①样品无编号、编号混乱或

有重号；

②样品在运输过程中受到破



损或沾污；

③样品数量不符合规定要

求；

④样品采集后保存时间已超

出规定的送检时间；

⑤样品交接时的保存温度等

不符合规定要求。

（4）样品经验收合格后，接

样人员应在样品交接记录上

签字，注明接样日期及时间。

5.样品分析测试与质量控制

样品分析测试质量保证与质

量控制工作以国家（或行业）

标准分析方法为基础，同步

实施各项质量控制措施。

6.数据报送

第三方监测机构在每季度的

最后一个月15日前将经审核

无误的数据和监测报告报送

市生态环境局，同步报送季

度水质评价分析报告，市局

审核无误后于6月底和12月

底分别向省厅报送工作开展

情况并附上监测报告。

五、评审专家名单：赵勇芳、雷国善、岳兵、张志琪、于志刚

六、代理费收取标准及金额：






